附件：2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无息助学贷款申请表（财务处留存）
院系：                  专业：                  申请序号：              申请人学号：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共同借款人姓名
	
	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号码
	

	经办人签字（就业办）
	
	申请贷款金额（元）
	□一次性3000元

□一次性5000元


说明：

1.本表是家庭困难学生入学申请无息助学贷款的申请表（财务处留存页）。申请人如实填写表内各类信息。

2.申请人必须是已被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录取的；且申请人需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

3.共同借款人指申请人父母、其他近亲属或者自愿与申请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如借款人为孤儿，应从后两类中选择共同借款人，不能提供共同借款人的，经学生户籍所在地出具相关证明也可申贷。

4.还款方式：①申请人应服从提供无息助学贷款企业安排其在大一年级寒假完成连续三个月的大学生社会实践任务；需要通过自身劳动即打工赚钱的形式还款。②提供无息助学贷款的企业给学生提供的实践单位以餐饮、酒店为主，学生从事前厅服务员，中、西餐服务等岗位。③申请人完成社会实践任务返校一周之内将贷款总金额交至学校财务处，财务处统一转款至企业指定账户。

5.关于违约：①申请人需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还款，否则提供无息助学贷款企业有权追究申请人违约责任。②学校有义务协助企业催缴申请人无息贷款，如果申请人违约，有还款超期等现象，社会实践成绩按不合格处理，视情节严重给予相关处分，严重者不予如期毕业。
6.附：①家庭情况证明材料；②申请人、共同借款人二代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各一份；③户口本首页、户主页、共同借款人页、申请人页复印件各一份（本条附件材料只附在就业办留存表后面）。

本人保证上述情况属实。且阅读并遵守该申请表“说明”全部内容。

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申请日期：2016年    月    日

本人保证上述情况属实。且阅读并遵守该申请表“说明”全部内容。并愿意与申请人共同还款。

共同借款人签字（按手印）：                  日期：2016年    月    日
制表：就业指导中心                                   联系电话：0411-39977437                       微信号：大连枫叶就业办


